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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4-092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的合伙企业北

京大北农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创基金”）于 2022

年 3 月以增资入股方式取得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73785.NQ，以下简称“惠嘉股份”）6.15%的股权（经稀释后目前持股比例为

5.9941%），增资金额 4,000 万元，并与其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签署《关于浙江

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 

现科创基金拟与杭州百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惠生物”）、惠

嘉股份实际控制人签署《关于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约定百惠生物以 48,102,515.47 元

受让科创基金持有的惠嘉股份 5.994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科创基金不再

持有惠嘉股份的股权。 

2.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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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百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KC80U16 

4.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857 号 2 幢 614 室 

5.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6.设立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7.法定代表人：程霞红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生物基

材料技术研发，生物饲料研发;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生物农

药技术研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 

程霞红持有杭州百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6%的股权。 

10.百惠生物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可能造成公司利益倾斜的关系，交易对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百惠生物的资产总额为 9,130.31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529.54 万元、净资产为 3,600.7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及财务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670259652T 

3.住址：浙江省梅溪镇晓墅工业功能区 

4.类别：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5.注册资本：10,206.81 万元人民币 

6.设立时间：2007 年 12 月 17 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肥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饲料生产，肥料生产(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8.主要股东 

刘金松持有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49%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

东。 

（二）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惠嘉股份的资产总额为 66,787.15 万元、负债总

额为 14,990.26 万元、应收账款 16,042.76 万元，净资产为 51,796.89 万元，2023

年营业收入为 58,179.85 万元、营业利润 5,757.83 万元、净利润 5,460.66 万元、

归母净利润为 5,036.22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425.40 万元。

（以上数据来源为惠嘉股份经审计年报数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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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北京大北农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杭州百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刘金松、杨彩梅、严小娟、曾新福（惠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转让标的 

乙方遵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交易规则，受让甲方持有的惠嘉股份

6,118,100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截至协议签署之日，标的股份占

惠嘉股份股份总数的 5.9941%。 

（三）股权转让价格 

1.甲方及乙方同意，乙方本次就受让标的股份应向甲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

款含税总金额为 48,102,515.47 元。 

2.其他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乙方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后，通过在全国股转

系统的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实现标的股份自甲方名下转让至乙方名下。

若甲乙方双方另行书面一致同意的，也可在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情况下，采取

符合法律法规及新三板规定且适宜的其他交易方式实现标的股份自甲方名下转

让至乙方名下（如，大宗交易、做市交易等）。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惠嘉股份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将

获得投资收益。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关于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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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3 日 


